全球跨境隱私規則（GLOBAL CBPR）
自我評量問卷
GLOBAL 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INTAKE QUESTIONNAIRE


全球跨境隱私權規則(CBPR)系統旨在協助個人資料控管者(以下稱「控管者」)展現其遵循相關資料保護和隱私義務的能力。本文件源自全球CPR系統計畫要求；它制定了全球CBPR系統的基準要求, 這些要求係全球CBPR隱私原則(下稱「隱私原則」)運作的基礎，全球CBPR論壇認可的課責機構將依據這些要求評估尋求認證的控管者。控管者必須符合此等基準要求，始得取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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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5348822]基本資料
i. 申請CBPR驗證之組織名稱：
	[bookmark: _Toc225348823]中文
	

	英文
	


ii. 本次CBPR驗證範圍所涵蓋之子/分公司、關係企業，其據點以及彼此關係：
	
	子/分公司、關係企業名稱
	所在地
	與申請組織之關係
	資料跨境傳輸業務內容

	1
	
	
	
	

	2
	
	
	
	

	3
	
	
	
	

	4
	
	
	
	

	5
	
	
	
	


行數不足請自行補充。
iii. 申請CBPR驗證之組織主要聯絡窗口：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職稱（中文）
	

	職稱（英文）
	

	電子郵件
	

	電話
	


iv. 本次CBPR驗證範圍包含以下哪些類型之個人資料？（可複選）
	客戶/潛在客戶
	

	員工/潛在員工
	

	其他（請說明）
	


行數不足請自行補充。


v. 本次CBPR驗證範圍中，申請組織及其子/分公司、關係企業於哪些司法管轄區蒐集或預計蒐集個人資料？（可複選）
	□
	澳大利亞
	□
	紐西蘭

	□
	汶萊
	□
	巴布亞紐幾內亞

	□
	加拿大
	□
	秘魯

	□
	智利
	□
	菲律賓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俄羅斯

	□
	中國香港
	□
	新加坡

	□
	印尼
	□
	臺灣

	□
	日本
	□
	泰國

	□
	韓國
	□
	美國

	□
	馬來西亞
	□
	越南

	□
	墨西哥
	
	


vi. 本次CBPR驗證範圍中，申請組織及其子/分公司、關係企業傳輸或預計傳輸個人資料至哪些司法管轄區？（可複選）
	□
	澳大利亞
	□
	紐西蘭

	□
	汶萊
	□
	巴布亞紐幾內亞

	□
	加拿大
	□
	秘魯

	□
	智利
	□
	菲律賓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俄羅斯

	□
	中國香港
	□
	新加坡

	□
	印尼
	□
	臺灣

	□
	日本
	□
	泰國

	□
	韓國
	□
	美國

	□
	馬來西亞
	□
	越南

	□
	墨西哥
	
	




[bookmark: _Toc225348824]預防危害（Q1-Q5）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申請組織之個人資料保護制度係為了避免個人資料遭到濫用導致侵害個人權益而設計。此隱私原則認知，非法蒐集或濫用某些類別之個資種類（包含兒童個資）可能導致更嚴重的侵害，因此需要更完善之保護程度。本規則要求申請組織評估其所蒐集之個資之風險，並採取與個資濫用可能性及嚴重性相稱的安全維護措施。最後，若個資發生外洩，申請組織應通知當事人並提供相關資訊，使其能夠採取措施避免個資遭濫用。
總則
1. 對於機敏個人資料，是否已識別並採取適當之保護措施？如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 是否依據個資法及相關法規採取評估您所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個人資料是否屬於兒童個資之措施？ 
	□
	是
	□
	否

	說明：



3. 是如蒐集兒童個資，是否已採取措施驗證父母或監護人之同意之真實性？是否對兒童個資，或由資料來源之第三方組織標示為兒童個資者採取適當保護措施，確保具備合法的法律依據？ 
	□
	是
	□
	否

	說明：



4. 是否採取相關機制，以識別並評估在資料處理過程中可能因濫用而對個人造成潛在損害之風險？是否依據潛在損害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採取相應措施，以降低損害風險？ 
	□
	是
	□
	否

	說明：



5. 是否已建立相應流程，當發生個資事故，且可能對受影響之個人造成重大損害時，能在合理延遲的情況下通知受影響的個人？如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225348825]告知（Q6~9）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
(a) 	確保資料當事人瞭解申請組織蒐集其個人資料的政策、個人資料傳輸之情境以及其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且
(b) 	除有所列告知例外情形之外，確保資料當事人知悉其個人資料於何時蒐集、傳輸至何人及其特定目的。
[bookmark: _TOC_250005]總則
6. 是否提供隱私聲明，且內容清楚易懂、易於取得？若「是」，請提供隱私聲明文本及其超連結。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a) 是否於隱私聲明中說明蒐集個人資料的方法？
	□
	是
	□
	否

	說明：


(b) 是否於隱私聲明中說明蒐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c) 是否於隱私聲明中告知個人資料提供予第三方及其目的？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d) 是否於隱私聲明中公開申請組織之名稱、地址，以及內部個人資料保護窗口之聯絡資訊？若「是」，請說明。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e) 是否於隱私聲明中說明個人資料利用及揭露之情形？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f) 是否於隱私聲明中說明資料當事人如何近用及更正個人資料？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7. 是否於直接或間接蒐集個人資料時，完成告知義務？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8. 是否於直接或間接蒐集個人資料時，告知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9. 是否於蒐集個人資料時，告知個人資料可能提供予第三方？
若適用「告知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Notice），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_250004]

[bookmark: _Toc225348826]告知例外情形
於蒐集個人資料時，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無需遵守GLOBAL CBPR告知原則：
i. 符合明確性：依資料當事人提供資料可推斷為已取得當事人同意，於蒐集、利用、第三方共享個人資料時，資料控管者無需進行告知（例如：於業務場合，資料當事人將他/她的名片主動提供另一位當事人，則無需針對該資料的蒐集與正常利用進行告知）。
ii. 公開資料之蒐集：蒐集及利用公開可獲得之資料時，資料控管者無需進行告知。
iii. 技術上難以達成：當個人資料是透過自動化蒐集時（例如：使用者登入網站，網站透過cookie自動蒐集資料），資料控管者無需於蒐集時或蒐集前進行告知。但是，資料控管者應於實際可執行之最短時間內進行告知。
iv. 因應政府機關依法要求揭露資料：為調查目的而向執法機關揭露資料時，則個人資料控制者無需進行告知，否則將可能影響調查之公正性。
v. 依合法程序提供第三方：根據合法程序的要求而向第三方揭露資料時（例如：民事訴訟過程中的蒐證（discovery）請求），資料控管者無需進行告知。
vi. 由第三方蒐集取得：若個人資料是從第三方蒐集而來，資料控管者無需在蒐集時或蒐集前進行告知。
vii. 基於合法調查之目的：若進行告知將可能損及資料的可用性或正確性，且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與揭露行為基於調查目的被視為合理時，資料控管者無需進行告知。調查包含是否違反行為守則、違反契約或國內法之內部或外部調查。
viii. 緊急情況之措施：在危及資料當事人生命、健康或安全的緊急情況下，資料控管者無需進行告知。



[bookmark: _Toc225348827]限制蒐集（Q10~12）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個人資料僅限於特定目的內蒐集。個人資料之蒐集應與特定目的相關，而蒐集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將影響與特定目的相關之判斷。在任何情況之下，蒐集個人資料之方式必須合法且正當。
10. 如何取得個人資料：
(a) 從資料當事人直接蒐集？
	□
	是
	□
	否

	說明：


(b) 從第三方間接蒐集？
	□
	是
	□
	否

	說明：


(c) 其他方式。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11. 個人資料之直接或間接蒐集是否僅限於特定目的或與目的相關之其他目的範圍內？
	□
	是
	□
	否

	說明：



12. 個人資料之直接或間接蒐集是否合法、正當，且符合國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要求？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225348828]個人資料利用（Q13~18）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個人資料之利用限於蒐集之特定目的或與目的相關之其他目的範圍內。本節題目涵蓋個人資料的利用、傳輸與揭露。判斷是否符合此項原則應考量資料的性質、蒐集情境及預期用途。判斷利用目的是否與蒐集目的相關或相符之重點乃是基於或有利目的達成。而與目的相關之其他目的範圍內可擴張解釋，例如：設計並利用集中式資料庫使人力管理更有效率；由第三方處理員工薪資名冊業務；利用基於授信之目的所蒐集的資料作為後續收取欠款用途。
13. 是否依據隱私聲明或蒐集時所告知之蒐集特定目的或與目的相關之其他目的範圍內，利用直接或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請說明。
	□
	是
	□
	否。請接續回答 Q14

	說明：



14. 若 Q13 回答為「否」，於特定目的範圍外利用所蒐集之個人資料，是否符合下列情形？請說明。
	□
	(a) 取得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

	說明：

	□
	(b) 基於法律明文規定？

	說明：



15. 是否將直接或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揭露予其他個人資料控管者？若「是」，請說明。
	□
	是。請接續回答 Q15
	□
	否

	說明：



16. 是否將個人資料傳輸予個人資料處理者？若「是」，請說明。
	□
	是。請接續回答 Q16
	□
	否

	說明：



17. 若 Q15 或 Q16 回答為「是」，上述個人資料揭露、傳輸行為是否於蒐集特定目的或與目的相關之其他目的範圍內為之？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請接續回答 Q18

	說明：



18. 若 Q17 回答為「否」或者在其他適當情況下，上述個人資料揭露、傳輸行為是否符合下列情形？
	□
	(a) 取得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

	說明：

	□
	(b) 因資料當事人要求提供服務或產品所需？

	說明：

	□
	(c) 基於法律明文規定？

	說明：





[bookmark: _Toc225348829]當事人自主選擇（Q19~27）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資料當事人對於其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及揭露擁有自主選擇權利。此項原則認為在某些情況下，若資料當事人同意已被明確推定或者無適用必要時，無需提供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參閱GLOBAL CBPR自我評量問卷瞭解「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
[bookmark: _Toc50467864]總則
19. 是否提供資料當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之蒐集進行自主選擇的機制？若「是」，請說明。
若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Choice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0. 是否提供資料當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之利用進行自主選擇的機制？若「是」，請說明。
若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Choice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1. 是否提供資料當事人可就其個人資料之揭露進行自主選擇的機制？若「是」，請說明。
若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Choice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2. 是否允許資料當事人隨時對接收直接行銷做出選擇？若「是」，請說明。
若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Choice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3. Q19、Q20、Q21 提及有關資料當事人能夠限制蒐集、利用、揭露其個人資料之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是否清楚明顯？
	□
	是
	□
	否

	說明：



24. Q19、Q20、Q21 提及有關資料當事人能夠限制蒐集、利用、揭露其個人資料之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是否淺顯易懂？
	□
	是
	□
	否

	說明：



25. Q19、Q20、Q21 提及有關資料當事人能夠限制蒐集、利用、揭露其個人資料之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是否可近用且可負擔？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6. 是否以有效、迅速執行之方式提供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如有必要，請以附件說明。
若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Choice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7. 當蒐集目的已滅失，是否允許資料當事人撤回其同意？是否設有相應程序以回應停止利用個資之請求？
若適用「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Choice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_250003]


[bookmark: _Toc225348830]當事人自主選擇機制例外情形
於蒐集個人資料時，符合以下情形之一者，無需遵守GLOBAL CBPR當事人自主選擇原則：
i. 符合明確性：依資料當事人提供資料可推斷為已取得當事人同意，於蒐集、利用、第三方共享個人資料時，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
ii. 公開資料之蒐集：蒐集及利用公開可獲得之資料時，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
iii. 技術上難以達成：當個人資料是透過自動化蒐集時（例如：使用者登入網站，網站透過cookie自動蒐集資料），資料控管者無需於蒐集時或蒐集前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但是，資料控管者應於蒐集後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
iv. 由第三方蒐集取得：若個人資料是從第三方蒐集而來，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但是，若個人資料控管者委託第三方蒐集個人資料，資料控管者應指示第三方於蒐集資料時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
v. 應政府機關依法要求揭露資料：為調查目的而向執法機關揭露資料時，則個人資料控制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否則將可能影響調查之公正性。
vi. 依合法程序提供第三方：根據合法程序的要求而向第三方揭露資料時（例如：民事訴訟過程中的蒐證（discovery）請求），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
vii. 基於合法調查之目的：若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將可能損及資料的可用性或正確性，且個人資料之蒐集、利用與揭露行為基於調查目的被視為合理時，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調查包含是否違反行為守則、違反契約或國內法之內部或外部調查。
viii. 緊急情況之措施：在危及資料當事人生命、健康或安全的緊急情況下，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當事人行使自主選擇機制。



[bookmark: _Toc225348831]個人資料完整性（Q28~32）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資料控管者維持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並持續更新。此項原則認為資料控管者之義務僅限於利用目的之必要範圍內。
28. 是否採取措施以查證所持有之個人資料，於利用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保持最新、正確及完整？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29. 是否設置機制，於利用目的之必要範圍內，更正或更新個人資料？請說明。如有必要，請以附件說明。
	□
	是
	□
	否

	說明：



30. 當個人資料因其不正確、不完整、未更新將影響其利用目的，但於資料傳輸後已更正時，是否將更正內容通知個人資料所傳輸之處理者、代理人或其他服務提供者？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31. 當個人資料因其不正確、不完整、未更新將影響其利用目的，但於資料揭露後已更正時，是否將更正內容通知個人資料所揭露之第三方？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32. 是否要求受託處理資料之處理者、代理人或其他服務提供者，發現不正確、不完整、未更新之個人資料時向申請組織通報？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50457701][bookmark: _Toc225348832]安全維護（Q33~42）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資料當事人將其個人資料委託申請組織時，申請組織將採取合理安全維護措施以避免資料遺失或防止他人未經授權不當存取、利用、修改、揭露或其他濫用個人資料之行為。
33. 是否已施行資料安全政策？
	□
	是
	□
	否

	說明：



34. 為避免資料遺失或防止他人未經授權不當存取、利用、修改、揭露或其他濫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所產生之風險，請說明在物理面、技術面、行政管理面已採取哪些安全維護措施？
	說明：



35. 請說明 Q34 所採取之安全維護措施，如何與濫用行為之發生機率及可能造成的損害、個人資料之敏感度與內容成正比。
	說明：



36. 請說明如何使員工認知維護個人資料安全的重要性（例如：定期訓練或監督）？
	說明：



37. 是否採取與濫用行為之發生機率及可能造成的損害、個人資料之敏感度與內容成正比之安全保護措施：

(a) 實施教育訓練、員工管理或採取其他措施？
	□
	是
	□
	否

	說明：


(b) 採用資訊管理系統，包含網路與軟體設計，以及資料處理、儲存、傳輸和銷毀措施？
	□
	是
	□
	否

	說明：


(c) 對於攻擊、入侵或其他安全機制失效之偵測、預防及應變措施？
	□
	是
	□
	否

	說明：


(d) 物理上之安全保護措施？
	□
	是
	□
	否

	說明：



38. 是否施行個人資料銷毀安全政策？
	□
	是
	□
	否

	說明：



39. 是否施行偵測、預防及應變措施，以預防攻擊、入侵或其他安全機制失效之情況？
	□
	是
	□
	否

	說明：



40. 是否制定流程以測試 Q39 所採取安全措施之有效性？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41. 是否進行風險評鑑或第三方驗證？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42. 為避免資料遺失或防止他人未經授權不當存取、利用、修改、揭露個人資料或其他濫用個人資料之行為所產生之風險，是否要求資料處理者、代理人、承包商或其他服務提供者：

(a) 採取與資料敏感度及所提供服務成正比之資料安全計畫？
	□
	是
	□
	否

	說明：



(b) 發現個資事故時，立即通知申請組織？
	□
	是
	□
	否

	說明：



(c) 立即處理或解決造成個資事故之缺失？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225348833]近用及更正（Q43~45）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資料當事人能夠近用及更正其個人資料。本節涵蓋可視為合理近用之特定要件。資料近用亦受到各項安全措施要求所限制，防止資料直接近用並且在提供近用前進行充分的身份驗證。而近用及更正資料之程序，可能根據資料性質及其他利害事項而有所差異。因此，在某些情況下，請求更改、隱藏或刪除紀錄是不可能、不可行或不必要的。
能夠近用及更正個人資料一般被視為是隱私保護重要一環，但並非是一種絕對權利。儘管申請組織應秉持誠信原則竭力提供資料近用，但是符合特定情形時，可能有必要拒絕資料當事人近用及更正的請求。「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列出可拒絕資料近用及更正請求之情形。申請組織在拒絕資料近用請求時，應向資料當事人提出解釋及說明，並提供其可尋求之申訴管道。然而，若前述揭露將會違反法律或司法命令則無需解釋及說明。
[bookmark: _Toc50467869][bookmark: _Toc50468008]總則
43. 當資料當事人提出請求時，是否向資料當事人確認所持有其個人資料？請說明。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44. 當資料當事人提出請求時，是否向資料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提供近用？若「是」，請回答 Q44(a)~(e) 並說明接受及處理近用請求之相關政策或制度。若「否」，請回答 Q45。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a) 是否採取措施驗證資料當事人身分？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 是否依據資料當事人請求，於合理期間內提供資料當事人近用？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c) 是否以普遍可理解且清楚的形式傳達資料？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d) 是否以資料當事人互動的普遍方式提供資料（例如：透過電子郵件或相同語言等）？
	□
	是
	□
	否

	說明：


(e) 是否收費？若「是」，請說明定價標準及其合理性。
	□
	是
	□
	否

	說明：



45. 是否允許資料當事人質疑其個人資料的正確性，並請求更正、補充、刪除其個人資料？請說明相關政策或程序並回答 Q45(a)~(e)。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a) 近用及更正機制是否清楚明顯？請說明。若有必要，請以附件說明。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 資料當事人表示其個人資料不完整或不正確時，是否依其請求進行更正、補充，或於必要時刪除其個人資料？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c) 資料當事人提出更正或刪除請求後，是否於合理時間內更正或刪除其個人資料？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d) 是否於更正後提供資料當事人其個人資料複製本，或向資料當事人確認其個人資料已修正或刪除？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e) 若駁回資料當事人近用或更正之請求，是否通知資料當事人並附上理由及聯繫資訊，以供資料當事人進行後續聯繫？
若適用「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Qualifications to the provision of access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s），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_250002][bookmark: _Toc225348834]近用及更正機制例外情形
雖然申請組織應秉持誠信原則竭力提供資料近用，但是符合特定情形時，可能有必要拒絕資料當事人近用及更正請求。若有適用以下例外情形，請在空白處說明並扣合 Q36~38 回答。
i. 成本或負擔顯不合理：若提供近用及更正的負擔或費用明顯不合理，或與資料當事人所承擔的隱私風險不成比例時，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資料近用及更正。例如：不斷重複或毫無根據的請求近用。
ii. 保護機密資訊：基於法律或安全理由，或是為了保護商業秘密（例如：已採取措施防止揭露之資料，且一旦資料被揭露，將被其他市場競爭者利用以傷害商業利益，造成申請組織重大財務損失）而無法揭露個人資料時，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資料近用及更正。然而，若該個人資料可輕易將商業秘密與被請求近用的資料分離，資料控管者應對商業秘密進行遮蔽後將非涉及商業祕密之個人資料提供資料當事人近用。
其他情況包含資料揭露將會有利於其他市場競爭者，例如：特定的電腦或模組程式。
此外，若提供資料近用將構成違法行為或有損安全性，資料控管者亦得拒絕近用請求。
iii. 第三方風險：若提供資料近用及更正將可能侵害第三方資料隱私時，個人資料控管者無需提供資料近用及更正。若第三方的個人資料可與被請求近用或更正的資料分離，資料控管者應對第三方之個人資料進行遮罩後提供資料當事人近用。



[bookmark: _Toc225348835]責任（Q46~57）
本節題目目的在於：確保申請組織確實負責遵守前述各項原則之實踐。此外，當資料傳輸並非取得資料當事人同意作為合法處理要件，申請組織有責任確保資料接收者持續遵守前述各項原則保護個人資料，申請組織應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個人資料隱私安全。然而，在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執行困難的情況下（例如：申請組織與第三方無任何關係），申請組織可選擇其他方式（例如：取得資料當事人同意），以確保個人資料依照前述各項原則受到保護。但是，若依據國內法律要求揭露資料，則無需遵守盡職調查或取得同意之義務。
[bookmark: _TOC_250001]總則
46. 申請組織採取何種措施確保符合全球CBPR資料隱私原則？請選擇並說明所採取之措施（可複選）。
	□
	組織內部準則或政策（請說明如何實施）

	說明：

	□
	契約

	說明：

	□
	與其所屬產業相關之法律或規則

	說明：

	□
	行為自律守則或規範

	說明：

	□
	維護資料處理活動之紀錄	

	說明：

	□
	其他（請說明）

	說明：



47. 是否於組織內指定專責人員負責執行全球CBPR資料隱私原則？是否於組織內指定適合的專責人員，負責貴組織整體遵循個人資料保護計畫及全球CBPR隱私原則的相關事宜？
	□
	是
	□
	否

	說明：



48. 是否設置申訴處理程序以處理申訴案件，包含接受、調查、結果回覆？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49. 是否設置回覆程序以確保於合理時間內回覆資料當事人申訴結果？
	□
	是
	□
	否

	說明：



50. 若 Q49 回答為「是」，該回覆是否包含救濟程序之說明？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51. 是否制定相關程序進行員工教育訓練，以了解申請組織所定個人資料保護政策及制度，內容包含如何應對申訴案件？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52. 是否制定相關處理程序以因應法院或其他政府機關要求揭露個人資料之傳票或法院命令？
	□
	是
	□
	否

	說明：



[bookmark: _TOC_250000]個人資料傳輸之責任維持
53. 對於受託處理個人資料之處理者、代理人、承包商或其他服務提供者，是否建立機制以確保履行對資料當事人的義務？請選擇所採取之機制（可複選）
	□
	組織內部準則或政策（請說明如何實施）

	說明：

	□
	契約

	說明：

	□
	與其所屬產業相關之法律或規則

	說明：

	□
	行為自律守則或規範

	說明：

	□
	其他（請說明）

	說明：



54. Q53 所列機制是否要求受託處理個人資料之處理者、代理人、承包商或其他服務提供者：
	□
	遵循申請組織經全球CBPR認可且已於隱私聲明中表述的隱私政策及規定？

	說明：

	□
	實施與申請組織大致相同的隱私政策及規定？

	說明：

	□
	遵循申請組織指示處理個人資料？

	說明：

	□
	非經申請組織同意，限制複委託行為？

	說明：

	□
	通過CBPR驗證？

	說明：

	□
	發生個資事故時，通報申請組織？

	說明：

	□
	其他（請說明）

	說明：



55. 是否要求受託處理個人資料之處理者、代理人、承包商或其他服務提供者，提供隱私保護自我評估，以確保遵守指示或契約？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56. 是否定期抽查或監督受託處理個人資料之處理者、代理人、承包商或其他服務提供者，以確保遵守指示或契約？若「是」，請說明。
	□
	是
	□
	否

	說明：



57. 在無法以盡職調查或合理方式確保遵守全球CBPR規定之情形下，是否向其他自然人或組織揭露所持有之個人資料？
	□
	是
	□
	否

	說明：



－問卷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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